
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

作为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

独立董事，我们对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进行

了认真审议，基于独立、客观判断的原则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。 

一、关于续聘 202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独

立意见 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在 2021 年度审计工作过程

中，能够严格按照国家相关的法律规定，出具的审计报告能够客观公

正、真实全面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表现出较强的执业

能力及勤勉尽责的工作精神。 

鉴于此，公司拟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

202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机构。聘请决策程序符

合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

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。

我们同意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22 年度

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，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于联合体与湖北广播电视台签订合同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

见 

本次签订《湖北卫视信号传输和落地有线电视网采购合同》是公

司业务发展所需，有利于台网资源融合，进一步提升频道资源的议价

与定价能力，本次关联交易公平、公正，关联交易价格客观公允，不

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，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，

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

规定。经审阅，同意《关于联合体与湖北广播电视台签订合同暨关联



交易的议案》。 

三、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有效期的

独立意见 

我们审阅了《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

的议案》、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非公开

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》，我们认为：公司本次延长非公开

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、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

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事项，保障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

顺利开展，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；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关联交

易符合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

在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；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

表决程序合法，公司关联董事就相关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，符合有

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我们一致同意上述议案，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

议方式审议，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。 

四、关于公司调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和预案的独立意

见 

公司本次发行的方案和预案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

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、《发行监管问答——关于引导规范上

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（修订版）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

文件的规定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切实可行。我们同意《关于

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》和《非公开发行股票

预案（修订稿）》。 

五、关于公司与武汉广播电视台签订<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

股份认购协议之解除协议>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公司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《附条件生效的

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解除协议》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协

议的形式、内容与签订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



定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

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经审阅，同意《关于公司与武汉广播电视台签

订<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>之解除协议暨关联交易

的议案》。 

 

独立董事（签字）： 

何威风  高福安  郑东平  赵阳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六日 

 


